附件4-1
江苏师范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年度绩效考核评价表
  设备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资产编号：           仪器设备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
依托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：            自评等次：                
	[bookmark: _Hlk224635486]序号
	一级
指标
	二级指标
	考 核 内 容 及 分 值
	评分
标准
	得分
	小计
	专家
审核

	1
	基础管理
（20分）
	1.1操作规程制定4分
	（1）仪器管理和操作规程制订2分
（2）技术档案保管完好2分
	有/否
	1.
2.
	
	

	
	
	1.2技术人员配备 4分
	（1）有明确的设备责任人2分
（2）配备专(兼)职操作技术人员2分
	有/否
	1.
2.
	
	

	
	
	1.3台账记录5分
	（1）校大仪管理平台预约使用记录完整2分
（2）仪器使用记录准确2分；有维修、维护记录1分
	有/否
	1.
2.
	
	

	
	
	1.4信息报送4分
	（1）仪器信息在校、省级大仪管理平台填写规范完整2分
（2）仪器机时等数据报送及时准确 1分
（3）仪器在资产登记30天内纳入校大仪共享管理平台1分
	[bookmark: OLE_LINK7][bookmark: OLE_LINK8]有/否
	1.
2.
3.
	
	

	
	
	1.5安全管理3分
	（1）仪器安放环境合适、整洁1分
（2）防护措施健全，废气、废物处理得当2分
	有/否
	1.
2.
	
	

	2
	机时利用
（40分）
	2.1机时利用40分
	有效总机时    ；其中：教学机时      、科研机时      。
注：1.通用仪器定额机时1600小时每年，专用仪器定额机时800小时每年；2.有效使用机时包括必要的实验准备及预热时间、实验时间、后处理分析时间，不含空载运行时间。
	有效总机时/定额机时*40
	
	
	

	3
	开放共享（20分）
	3.1对外共享10分
	校外年度服务机时/年度有效运行机时*10分；如无得0分。
	[bookmark: OLE_LINK11][bookmark: OLE_LINK10]提供
明细
	
	
	

	
	
	3.2共享收入10分
	校内、外共享有偿服务总收入。无收入得0分、收入0-1万得3分、收入每增加1万元，加1分。
注：校内提供财务支付凭据；校外提供发票或开票信息。
	提供
明细
	
	
	

	4
	服务成效
（20分)
	服务人才培养、科技创新、服务社会的典型案例，以及对仪器功能开发的案例2个。
（20分）
	 不少于2个案例，限不同类服务项目，根据案例质量评分。
（服务人才培养指培养的学生获得了独立操作仪器资格，或在指导下可以完成部分测试，或进行教学演示实验等；服务科技创新指支撑重大科研任务情况及相关研究成果的产出、水平及贡献等情况，如获得了国家级、省部级科研项目或奖项、发表的高质量论文、制定的国际或国家标准、取得专利技术等；服务社会指服务校外其他单位科研任务、支撑产业与企业创新发展，或支撑重大工程、服务民生、科学普及、政府决策等方面重要成效。）
	提供支撑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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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合计：
	   
	


备注：1.有效服务机时以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中的有效运行机时数据为准，平台中数据应与纸质台账对应一致；
[bookmark: OLE_LINK13][bookmark: OLE_LINK12]2.开放共享使用机时数对校内服务提供证明材料，开放共享收入对校外服务请提供对外服务收入凭据及系统预约明细；
3.人才培养、科研创新、服务社会和仪器功能开发方面的成果请提供支撑材料。
	请对应在空格处填入数据，没有则填0。
